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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19-00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2月2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

传签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资

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为集中资源聚焦核心业务，减少非主营业务对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

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同时为实现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共享”）的市场化运营，提高其竞争力，本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全资子

公司长城共享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城控股”）。根据河北恒裕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恒裕评

报字[2019-1A016]号《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核实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长

城共享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39,798.94万元。本公司与长城控股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6,418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以现金形式支

付。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长城共享股权。 

本次交易定价以2018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的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39,798.94

万元为主要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长城共享100%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6,4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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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股权转让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连交易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按两地上市规则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马力辉、吴智杰）一致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乃按一

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连）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于董事会召开前出具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董事魏建军先生为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魏建军先

生在上述交易中存在利益冲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通过。 

二、审议《关于预计 2019-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9年2月20日，本公司与长城控股签订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含分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与长城控股（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在日常经营中的交易主要包括采购产品（主要包括动力电池总成、T盒(终端控制单元，

负责通信及安防功能等）、物资、蒸汽等）、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整车、原材料、设备、

工位器具、蒸汽等）、采购服务（主要包括绿化服务、管道施工、委托测试、委托加工、

危废物处置等）和提供服务（主要包括试验检测、车辆维修保养、咨询服务等）、租赁

（租赁房屋、场地、车辆等）及提供租赁（提供房屋、车辆等租赁）。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 2019-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上限及按类别上限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 年预计金额上限 

采购产品 596,500.00 1,373,200.00 1,799,100.00 

销售产品 382,605.00 649,904.00 1,038,920.00 

采购服务 9,788.00 3,461.00 3,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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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2,760.00 1,490.00 1,813.00 

租赁 1,811.00 1,895.00 2,005.00 

提供租赁 441.00 401.00 401.00 

合计 993,905.00 2,030,351.00 2,845,831.00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马力辉、吴智杰），一致认为上述的关联交易为本

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关交易在本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进行，框架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不

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并于董事会召开前出具事了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总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比例大于 5%，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魏建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乃基于上交所上市规则而作出。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通过。 

三、审议《关于采购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2019年 2月 20日，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内容涉及采购产品。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 年预计金额上限 

采购产品 596,500.00 1,373,200.00 1,799,100.00 

 

采购产品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于 5%。因此，采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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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项下有关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独立董事委员会已经成立，已就采购产品交易及其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

见。本公司将委聘嘉林资本为独立财务顾问，以就此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

意见。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9A.39A 条及中国公司法，一份载有(a)有关采购产品交易

及其建议上限的进一步详情；(b)独立财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的意见函

件；及(c)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推荐意见函件的通函预期将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或之前寄发予股东。 

由于长城控股为本公司董事魏建军先生之联系人，而魏建军先生于框架协议所涉采

购产品交易中拥有重大利益，故彼已放弃对本议案投票。 

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 

 

（详见《H股公告-持续关连交易》）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通过。 

四、审议《关于销售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2019年 2月 20日，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内容涉及销售产品。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销售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 年预计金额上限 

销售产品 382,605.00 649,904.00 1,038,920.00 

 

销售产品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于 5%。因此，销售产

品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项下有关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独立董事委员会已经成立，已就销售产品交易及其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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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公司将委聘嘉林资本为独立财务顾问，以就此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

意见。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9A.39A 条及中国公司法，一份载有(a)有关销售产品交易

及其建议上限的进一步详情；(b)独立财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的意见函

件；及(c)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推荐意见函件的通函预期将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或之前寄发予股东。 

 

由于长城控股为本公司董事魏建军先生之联系人，而魏建军先生于框架协议所涉销

售产品交易中拥有重大利益，故彼已放弃对本议案投票。 

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 

 

（详见《H股公告-持续关连交易》）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通过。 

五、审议《关于采购服务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2019年 2月 20日，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内容涉及采购服务。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服务关连交易及 2019-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 年预计金额上限 

采购服务 9,788.00 3,461.00 3,592.00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马力辉、吴智杰），一致认为上述的关连交易为本

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关交易在本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进行，框架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不

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并于董事会召开前出具事了前认可意见。 

采购服务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于 0.1%但低于 5%。

因此，采购服务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

市规则”）第 14A 章项下有关申报、公告及年度审核规定，惟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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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由于长城控股为本公司董事魏建军先生之联系人，而魏建军先生于框架协议所涉采

购服务交易中拥有重大利益，故彼已放弃对本议案投票。 

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 

 

（详见《H股公告-持续关连交易》）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通过。 

六、审议《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预计 2019-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销售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 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3.审议《关于采购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2021 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在印度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德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

科贸”）在印度投资设立子公司（以下称“印度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总额 11,000 万卢比（约合 1045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10,989万卢比（约

合 1,044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99.9%，泰德科贸出资 11万卢比（约合 1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0.1%； 

2.董事会决议与泰德科贸有限公司在印度合资成立子公司，公司名称将为如下名称

或注册批准的其他名称，名称将由印度德里和哈里亚纳邦注册局核准: ①印度哈弗汽车

私人有限公司；②印度哈弗私人有限公司；③印度哈弗汽车销售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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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印度子公司意向资本金为 110,000,000 卢比（壹亿壹仟万卢比），共发行

11,000,000 股（壹仟壹佰万股），每股金额为 10 卢比。印度子公司首期实收资本金为

55,000,000卢比(伍仟伍佰万卢比)，共发行 5,500,000 股(伍佰伍拾万股)，每股金额为

10卢比。 

4.本公司应持有印度子公司实收资本金的 5,494,500 股(伍佰肆拾玖万肆仟伍佰

股)，每股金额 10卢比。 

5.授权本公司员工史青科先生代表公司认购印度子公司股本，签署涉及印度子公司

注册的所有文件及表格，签署印度子公司的公司章程和组织大纲。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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